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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鱼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

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

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交易对方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作为本次交易对方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包头市

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就其对本次交易提

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保证并承诺：

保证本公司

／

企业提供的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

所有签字与印章均系真实，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本公司

／

企业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重组情况概要

本公司拟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和京通海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同时，本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标的公司产业链

的完善及补充流动资金。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构成借壳上市。

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６．９６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拟购买资产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

值合计约为

２２

亿元，最终评估值以评估结果为准。按照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而确定的交易价格以及

６．９６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公司拟向黔锦矿业各股东定向发行股份数约为

３１

，

６０９．２０

万股，以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若在公司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前，公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将做出相应调整。

交易对方华普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京通海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但是，如果其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

二个月的，则以资产认购方式取得的武昌鱼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３

、本次配套融资方案的简要情况

公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武昌鱼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底价为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６．２６

元

／

股，本次配套融资最终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根据市场询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若在公司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前，公司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财务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信托投资

公司（自营账户），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

Ａ

股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或依据

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特定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经初步测算，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５

亿元，将用于黔锦矿业产业链的完善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

、拟购买资产的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已知的情况和资

料对拟购买资产的经营业绩和价值所做的初步估算，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２２

亿元。根据标的资产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数据，其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８５６．２３

万元，预估增值额为

２０９

，

１４３．７７

万元，预估增

值率为

１

，

９２６．４９％

。

按此预估值，预计本公司本次为购买标的资产而发行的股份数量约为

３１

，

６０９．２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

将以标的资产成交价为依据，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确定。如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因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

整。

５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预估值约为

２２

亿元，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

，

３３８．５４

万元，本次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合计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比例

为

９８４．８４％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由于涉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因此本次交易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的武昌鱼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尚待取得如下审批：

（

１

）本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２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７

、股票停复牌安排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起停牌， 并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向上交所申请

股票复牌。复牌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进展，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关公告及

办理股票停复牌事宜。

８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对方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华普投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有关关联方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以充分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９

、交易期间的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收益将由本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及损失将由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和京通海五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在标的资产的权益比例承担。

１０

、利润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以及京通海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对利润补偿

做出如下安排：

如承诺期目标资产实际净利润总额不足评估结果预测的净利润总额的，则乙方（华普投资、安徽皖投、

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以及京通海）负责向甲方（武昌鱼）补偿净利润差额，补偿数额为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总

额与评估结果预测净利润总额的差额， 其中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总额为目标资产相应期限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数。补偿方式为现金方式。

本公司与华普投资等五名股东就上述业绩补偿安排所签署的正式协议， 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

披露，提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１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编制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审

计的历史财务数据、 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数据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

披露。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到指定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浏览本预案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

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待取得如下审批：

（

１

）本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２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

上述交易条件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全部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

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上述任一事项未被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相关

程序将停止执行。

（二）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１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

未发生异常波动。本次交易的内部信息知情人对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出具了自查报告，但本次重组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２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复杂性，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相关股东沟通工作、相关政府部

门的审批进度等均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受上述因素影响，在首次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公司未能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则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事项，重新确定相关价格。

（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

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

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四）标的资产预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为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约为

２２

亿元。拟购买资产预估值比其账面价值有

较大幅度的增值。尽管对标的资产价值预估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且上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不是

本次交易资产评估价值的最终结果，亦不为本次交易资产定价的最终依据，但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增值幅度

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行业经营风险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有色金属矿石行业的唯一下游行业就是有色金属冶炼业，而有色金属需求量的

变化与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关联度很大。 当国民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期， 经济发展对有色金属的需求相应增

加，随之冶炼企业对有色金属矿石的需求也增加；当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或处于低谷时，经济发展对有色金

属的需求将相应减少，随之冶炼企业对有色金属矿石的需求也会减少。因此，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变化将对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六）安全生产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属于有色金属矿石采选行业，存在设备故障、人为操作失误以及自然因素等多种

安全隐患。虽然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已积累多年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自投产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标的资产的环保核查风险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

（环发 ［

２００３

］

１０１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

通知》（环［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和《关于印发上

＜

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

的通知》（环办［

２００７

］

１０５

号）

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由环保部门向中国证监会出具环保核查意见。上市公司将在董事会批准本次

重组预案后，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环保核查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因无法及时通过环保核查

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八）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投资。

（九）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政策、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武昌鱼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本预案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框架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收

购资产框架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黔锦矿业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利润补偿框架协议》

实际控制人 指 翦英海

华普集团 指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普投资 指 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皖投 指 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

安投集团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神宝华通 指 包头市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世欣鼎成 指 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京通海 指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鼎盛世纪 指 北京鼎盛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联普拓 指 北京中联普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德润致远 指 北京德润致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地房地产 指 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京通海

标的公司

／

黔锦矿业 指 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置入资产

／

目标资产

指 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本次发行

指

武昌鱼向黔锦矿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

全部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

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其他特定对象 指

武昌鱼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即武昌鱼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

定价基准日 指

武昌鱼就审议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预案、定价原则等事项召

开的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独立财务顾问

／

中德证券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决定》 指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

定》

《非公开发行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预案表格中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形成。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ｂｅｉ Ｗｕｃｈａｎｇｙｕ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昌鱼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８

，

８３７

，

２３８

元

法定代表人：高士庆

注册地址：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第三幢第四层

办公地址：湖北省鄂州市洋澜路中段东侧第三幢第四层

董事会秘书：许轼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１－３２００３３０

、

０１０－８４０９４１９７

传 真：

０７１１－３２００３３０

、

０１０－８４０９４１９７

邮政编码：

４３６０００

电子信箱：

ｗｕｃｈａｎｇｙｕ＠２６３．ｎｅｔ

经营范围：淡水鱼类及其它水产品养殖、畜禽养殖、蔬菜种植及以上产品的销售；饲料、渔需品的生产、

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水产品、蔬菜、牲猪（对港、澳地区除外）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科技服务及对相关产业投资。

二、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公司系由湖北鄂州武昌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湖北凤凰山

庄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辰隆经济开发公司、鄂州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共同发起，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１７

，

４５８．０９

万元。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发行［

２０００

］

１０４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在上交所公开发行社会公众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２４

，

４５８．０９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１７

，

２７６．５５

万股，法人股

１８１．５４

万股，社会公众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三、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

２００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转增股本方案》，按

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１

股，共计增加股本

７３

，

３７４

，

２７０．００

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１７

，

９５５

，

１７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０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２

年年

末总股本

３１７

，

９５５

，

１７０．００

元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转增

３．５

股， 共计增加股本

１２７

，

１８２

，

０６８．００

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４５

，

１３７

，

２３８．００

元。

３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５

股，定向转增股本数额

６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８

，

８３７

，

２３８．００

元。

４

、最新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次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

）

１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６７１

，

４１８ ２０．７６７２

２

茅菊艳

２

，

６２３

，

５０５ ０．５１５６

３

覃 杰

２

，

５２８

，

０４７ ０．４９６８

４

王 晶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９１３

５

林梅微

２

，

２４１

，

５１６ ０．４４０５

６

陈晓云

２

，

１７１

，

９２０ ０．４２６８

７

顾德逵

２

，

０５９

，

０３２ ０．４０４７

８

鄂州市建设投资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３１

９

陆 叶

１

，

９１４

，

０３１ ０．３７６２

１０

杨楚闻

１

，

７９８

，

２２６ ０．３５３４

１１

其 他

３８３

，

３２９

，

５４３ ７５．３３００

合 计

５０８

，

８３７

，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四、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华普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翦英海。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

未发生变动。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８７

，

４３６．０１ ２８１

，

７８７．８４ ２８９

，

６１９．５１ ２９８

，

４５１．４０

负债总额

２５５

，

５６８．４４ ２５８

，

７４６．４２ ２６３

，

５８５．３３ ２７４

，

８６１．６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２

，

７８１．２４ ２２

，

３３８．５４ ２５

，

２９６．４２ ２２

，

９９４．７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４．９１ １

，

３５３．７６ ２０

，

２５３．７０ １１

，

０９８．８２

利润总额

－３９４．１５ －３

，

０２４．８７ ２

，

５０３．９６ －７

，

８８１．３９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４．１５ －２

，

９５７．８８ ２

，

３０１．６３ －７

，

９４０．５１

六、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原主业为渔业养殖、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等，

２００２

年公司收购了中地房地产，通过子公司中地房

地产实施房地产项目开发。

２０１２

年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增强，公司将房地产业务剥离。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淡水鱼类及其它水产品养殖， 拥有自有及租赁水面

６３

，

０００

多亩， 由于流动资金短

缺，公司水面均租赁给承包户经营。报告期内，公司在水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上依托控股股东旗下华普超

市的销售网络进行积极尝试，目前尚未起得明显效益。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华普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０５

，

６７１

，

４１８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７７％

，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自然人翦英海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公司股权结图如下：

２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１９

号华普国际大厦

１７

层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购销百货、针纺织品、通讯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五金交电化工、机械电器设备、家

具、医疗器械、电子计算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包装食品、食用

油；物业管理（含出租写字楼）；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经济信息咨询；劳务服务；组织展览展示活

动；家居装饰；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未经专项审批项除外）。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翦英海， 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 维吾尔族，

１９９４

年至今任北京华普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任武昌鱼董事长。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公司拟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和京通海等五家企业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

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

用于标的公司产业链的完善及补充流动资金。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对方包括上述五家企业。上述

五家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华普投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９

号北京华普国际大厦

１７

层

１７１０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法定代表人：郭彦洪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３６４７６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组代管

１１０１０５－２２１４０７－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

展览服务；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策划；技术推广服务。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

华普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东为北京德润致远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北京东财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出具东财［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Ｃ０２０７

号《验资报告》。

（

２

）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华普投资注册资本增至

１

亿元，北京嘉明拓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嘉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４７７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普投资股东未发生变更。

（二）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华普投资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华普投资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从设立开始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四）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黔锦矿业外，华普投资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行业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法定

代表人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及

服务

北京中联普拓有限责

任公司

２

，

０００ ８０％

郭彦洪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新产

品研制及销售；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服务）

房地产

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５１％

王晓东

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销

售商品房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８３０

，

０５８

，

１９２．４２ ７１０

，

４２０

，

３４２．３５

总负债

７３３

，

７５７

，

７０１．４４ ７０２

，

５９０

，

２５２．０３

净资产

９６

，

３００

，

４９０．９８ ７

，

８３０

，

０９０．３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６

，

３００

，

４９０．９８ ７

，

８３０

，

０９０．３２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１

，

５４０

，

８４９．４８ －２

，

１７２

，

３５４．１５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５４０

，

８４９．４８ －２

，

１７２

，

３５４．１５

二、安徽皖投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

公司住所：合肥市庐阳区舒城路

１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法定代表人：章光华

注册资本：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９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组代管：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２３７１３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及咨询，经济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粮油及制品，农副土特产品，化

工原料，农副产品加工，饲料加工，建材、钢材、机电设备，百货、电子产品销售。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

安徽皖投系安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曾用名“安徽省华农经济贸易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安徽省

计划委员会计人字（

１９９２

）

８９３

号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出资人为安徽省农业投资公司，经济性质为

“全民所有制企业”。

１９９８

年安投集团成立后，安徽皖投出资人变更为安投集团。

（

２

）第一次增资及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安投集团以现金出资方式将其增资到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安徽九州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增资出具

皖九州会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１１３

号《验资报告》，公司同时更名为“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

（

３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安投集团再次以现金形式对安徽皖投增资

３．８

亿元，安徽安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增资出

具了安鼎［

２０１１

］验字第

１１０１

号《验资报告》，安徽皖投目前注册资本为

３．９

亿元。

（二）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安徽皖投为安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国资委，安徽皖投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安徽皖投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以实现资源合理充分利用为目的，以安全环保为前提，以科

技为先导，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效益为中心，努力优化投资

结构，走安全、环保、集约、可持续的矿业发展之路。近三年来共投资青阳县华清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黔

锦矿业有限公司两个项目。

（四）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黔锦矿业外，安徽皖投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行业 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采掘业 青阳县华青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２％

江瀚 矿产资源采选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４３１

，

５３２

，

９８６．０４ ５７

，

８２９

，

９８１．９２ ５７

，

２９７

，

０００．１０

总负债

１９

，

１８０

，

７２１．８２ ２２

，

９３３

，

６７７．４４ ２３

，

７３３

，

５９５．０９

净资产

４１２

，

３５２

，

２６４．２２ ３４

，

８９６

，

３０４．４８ ３３

，

５６３

，

４０５．０１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４０６

，

７５９

，

２９２．７１ ２８

，

４２１

，

８０７．８５ ２７

，

６１９

，

３２２．２１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

，

５０７

，

３１０．５５ ２５

，

６９４

，

５１６．９３ ２１

，

４６７

，

１７４．０１

利润总额

－３

，

５１２

，

９０６．４８ １

，

３９９

，

６５６．８３ ２

，

９９４

，

２３７．９５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０３１

，

００４．７７ １６０

，

１７２．２６ １

，

１５０

，

２４７．８５

三、神宝华通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包头市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包头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区万达孵化器

Ｂ

座

４５８

一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法定代表人：吴宝龙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５０２０８００００１１８８６

组织机构代码证：组代管：

１５０２３５－００３２９６－１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能源、电力投资。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

神宝华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洪岚认缴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赵

全胜认缴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上述股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缴纳首期出资

５００

万元，内蒙古若愚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出具

包若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Ｂ－１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缴纳第二期出资

５００

万元，包头锦联会计师事务所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出具包锦联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１

号《验资报告》。

（

２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神宝华通股东洪岚、 赵全胜将其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鸿宝资源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公司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３

）注册资本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神宝华通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４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海鸿宝资源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赵全胜、赵志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赵全胜持有神宝华通

２

，

４０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８０％

，赵志坚持有神宝华通

６００

万元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２０％

。

（

５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神宝华通股东赵志坚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龚飞，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赵全胜持

有神宝华通

２

，

４０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８０％

，龚飞持有神宝华通

６０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

例为

２０％

。

（

６

）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赵全胜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金涛，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涛持有神宝华通

２

，

４００

万元出

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８０％

，龚飞持有神宝华通

６００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２０％

。

（

７

）第二次注册资本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神宝华通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内蒙古若愚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具内若

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５

号《验资报告》。

（二）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神宝华通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神宝华通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四）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黔锦矿业外，神宝华通无其他下属企业。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３６

，

８４０

，

９８５．５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８０．５１ ５

，

００２

，

１１０．０２

总负债

５７

，

０８０

，

３５８．３９ ２０

，

６８７．５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７９

，

７６０

，

６２７．１６ ９

，

９７９

，

３９３．０１ ４

，

９８２

，

１１０．０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７９

，

７６０

，

６２７．１６ ９

，

９７９

，

３９３．０１ ４

，

９８２

，

１１０．０２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２２６

，

３５１

，

１２５．５６ －２

，

７１７．０１ －１７

，

８８９．９８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９

，

７６３

，

３４４．１７ －２

，

７１７．０１ －１７

，

８８９．９８

四、世欣鼎成

（一）基本情况及历史沿革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

２８

号

９

层

９８８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世欣荣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符敬群为代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１００２１２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组代管：

１１０１０５－１４９０９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销售本企业开发的商品房。

２

、历史沿革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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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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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公告编号：临

2012-034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武昌鱼

"

）第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高士庆先生主持。出席会议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所作决议有效。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研究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

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一

)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本公司拟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京通海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

标的公司产业链的完善及补充流动资金。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黔锦矿业

100%

股权，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构成借壳上市。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二

)

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及价格

1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的资产出让方：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京通海

配套募集资金对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

资产受让方及股份发行方：武昌鱼

2

、交易标的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为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

3

、交易标的的价格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框架协议》，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最终的交易价格， 交易标的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3

月

31

日。目前，交易标的预估值约为

22

亿元。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

本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

户）、信托投资公司（自营账户），以及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

A

股股票的其他投资者和自然人等

不超过

10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特定对象，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本次配套融资的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相应股份。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认购方式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分别以其拥有的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拟发

行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拟发行的

股份。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

准日均为武昌鱼本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向其他特定

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武昌鱼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6.96

元

/

股。向其他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6.26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

上述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七）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22

亿元，根据预估值，武昌鱼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

成、神宝华通、京通海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31,609.20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及发行价格确定。 本次交易中， 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

亿

元，以本次发行底价

6.26

元

/

股计算，向其他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7,987.22

万股，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

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八）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公司产业链的完善及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九）发行股份的禁售期

交易对方华普投资承诺，其以资产认购方式取得的武昌鱼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交易对方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和京通海承诺，其以资产认购方式取得的武

昌鱼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但是，如果其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则以资产认购方式取得的武昌鱼股份自过

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认购的武昌鱼的股票，自过户

至其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收益将由本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及损

失将由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和京通海五名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在标的资产的权

益比例承担。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一）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二）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预估值约为

2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对方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翦英海控制的华普投资，根据《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翦英海通过其控制的华普集团持有本公司

20.77%

的股权，本次

交易完成后， 翦英海控制的华普集团持有本公司约为

11.68%

的股权， 华普投资持有本公司约为

11.53%

的股权，二者合计持有本公司约为

23.21%

的股权。公司的控股股东华普集团、实际控制人均未

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

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标的为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标的资产涉及的立项、行业准入、环

保及用地等有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或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涉及的有关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审批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

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购买的资产为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查

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黔锦矿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黔锦矿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黔锦矿业主要从事镍、钼稀有金属矿的采

矿、选矿。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

要的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采矿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同时仍保持公司在人员、采购、

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扩展业务范围，优化上市公司业务和市场结构，有利于改善财务状

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四、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制作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框架协议》及《利润补偿

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重组交易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框架协议》及《利润补偿

框架协议》。 上述协议中明确了协议生效的条件为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正式生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一）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

明：

1

、

2012

年

5

月

4

日，因本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就筹划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公告。

2

、公司筹划本次重组事项信息披露前

20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因此未达到《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3

、停牌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

4

、停牌期间，公司每周发布一次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5

、

2012

年

7

月

3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框架协议》。

6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综上，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程序完

整、合法、有效。

（二）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法定程序完

备、合规，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前股票价格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

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4

日起连续停牌，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累计涨幅

8.35%

。同期上证综合

指数（

000001.SH

）累计涨幅

8.34%

；行业指数（社会服务指数）累计涨幅

7.40%

。股价剔除大盘因素和同

行业板块因素影响的累计涨幅均未超过

20%

，故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第五条相关标准。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工作，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

、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的选择；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

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相关事宜；

3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

、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

的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手续；

5

、授权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6

、 如果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政

策有新的规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7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

8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资产正在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

计机构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审核及评估工作。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

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编制并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及其摘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

利预测数据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董事会决定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集股东大会。在拟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以及相关盈利预测

数据经审核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１

号华贸中心

１

号写字楼

２２

层）

二零一二年七月


